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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衛環字第11323165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載檔
案，驗證碼：000G6X2V4）

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（以下簡稱職安法）規定，倘各級

學校發生校園職業災害時，除應進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

通報，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於8小時限期內通報勞動檢
查機構，並留意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，請

查照。

　

續本局109年7月13日新北教安字第1091289000號函辦理。
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，校園實驗實習場所屬第二

類事業單位，一般校區屬第三類事業適用職安法，先予敘

明。

近期獲悉各級學校發生校園職業災害，造成校內教職員工

受傷住院案件，未依職安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於8小時限期
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，倘未及於8小時限期內通報，前述
機構將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以新臺幣(以下同)3萬
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，爰請各級學校應依前開規定辦理
校安及職災通報事宜，俾利掌握事故災害(校園職業災害通
報判定說明及通報QA如附件1、2)。
另職安法部分規定請各級學校詳加注意（附件3）：
第6條第1項規定，請逐一檢視及落實，倘若違反恐面臨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
承辦人：駱銘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82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L4524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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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兆芳 總務處

1139019115 (113/11/29)



　

第40條、第41條及第43條罰則。
第6條第2項規定，請逐一檢視及落實，倘若違反恐面臨
第43條及第45條罰則。
第26條至第28條及第33條規定，請確實執行，倘若違反
恐面臨第45條罰則。
第18條第1項及第37條第4項規定，請確實執行，倘若違
反恐面臨第41條罰則。

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災害統計，

「被切、割、擦傷」、「與有害物接觸」、「與高、低溫

接觸」及「火災」為本(113)年度第1季至第3季校安通報中
最大宗事故災害，顯示學校應加強落實校內師生、工作者

安全衛生意識及危害辨識能力，完善教育訓練以及工作安

全衛生守則，除了保護學生，更要保護校園的每一位工作

者，以建構安全無虞的學習環境及工作環境為目標。

為避免重大事故災害再度發生，仍請各級學校確實依職安

法相關規定積極推動校園安全衛生工作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
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
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
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
育局政風室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(二)

(三)

(四)

五、

六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4/11/29
09:19:10

第2頁，共2頁


